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年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計畫

1、 活動緣起
本會為提升原住民族青年(下稱青年學子)之職場工作價值觀，於近年來大力推動「原住民族青年就業多元輔導陪伴服務計畫(103-105年)」，希冀培養青年對於職場工作倫理之正確態度，引導青年學子檢視自我，進而改善並提升自我競爭力。期間辦理第一、二、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求職行動劇爭霸賽」，參賽隊伍以短劇詮釋職場百態，並用創意之方式提醒青年注意工作態度、求職技巧及職場陷阱等相關知識，並藉此提升青年學子之團隊合作及領導能力，深受好評。
為持續推動青年就業職場宣導，以「演中學」方式來學習職場工作核心價值觀，爰賡續辦理「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本競賽實施對象係以高中(職)學校與各大專校院在學原住民青年之就業需求，設計活潑、創意之活動，促使青年歡樂學習職場正確態度與知識，落實原住民青年職涯輔導陪伴之目標。

2、 活動目的
1、 強化青年對於就業議題之關注，並加強就業職場倫理與工作核心價值觀。
2、 以寓教於樂之短劇比賽方式呈現原住民青年投入職場的態度，儘早給予原住民青年正確的職場態度。

叁、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2、 承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三、協辦單位：教育部、全國各大專校院、高中（職）學校

肆、辦理對象：具原住民身分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在學青年。

伍、辦理期程：自公告日起至10月31日止。
陸、競賽日期、地點及場次：
1、 初賽：

南區初賽：
1、 競賽日期：104年10月6日(星期二)
2、 競賽地點：
國立屏東大學林森校區表演廳(90004屏東市民生東路51號)

3、 聯絡窗口：鄭先生08-7663800#23003 
2、 總決賽：

(1) 競賽日期：104年10月30日(星期五)

(2) 競賽地點：

輔仁大學學校天主教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國璽樓1樓國際會議廳

(2420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3) 聯絡窗口：阿外．歐拜小姐02-29053993
柒、活動說明：
1、 競賽組別：
(1) 組別分為大專組及高中（職）組，每隊參賽人數8-12人，由各校學生組隊報名參賽。

(2) 大學及二專學制採報名大專組，五專生若有下列情形者報名大專組，反之報名高中(職)組。

1、 8人隊伍含專四、專五學生2名以上者報名大專組。

2、 9-10人隊伍含專四、專五學生3名以上者報名大專組。

3、 11-12人隊伍含專四、專五學生4名以上者報名大專組。

二、競賽方式：
（1） 競賽方式：採初賽及總決賽二階段方式辦理。

1、 初賽注意事項： 

(1) 參賽資格：承辦單位應依參賽隊伍所送報名表件進行資格審核，並依期限內通知參賽隊伍審查結果及競賽相關事宜。

(2) 各組參賽人員應於競賽當日攜帶學生證、健保卡或身分證等資料進行檢錄及驗證。 

(3) 各分區初賽參賽隊伍總分數須達80分(含)以上，且成績為前2名之隊伍取得入圍總決賽資格。
2、 總決賽注意事項：

(1) 參賽資格：依各分區初參賽隊伍總分數須達80分(含)以上，且成績為前2名之隊伍取得入圍總決賽資格，且承辦單位應通知人圍隊伍競賽相關事宜。
(2) 各組參賽人員應於競賽當日攜帶學生證、健保卡或身分證等資料進行檢錄及驗證。
(3) 各區初賽承辦單位應於活動完竣3日內將入圍名單及相關資料移轉至總決賽承辦單位彙整及副知本會。

(4) 總決賽隊伍之相關資料依初賽資料彙編秩序手冊，各區入圍總決賽隊伍如欲更改，請於初賽活動完竣3日內將變更文件送總決賽承辦單位辦理變更，經同意後始得變更；如有資格不符或人員造假情事列為不符參賽資格。
（2） 區域劃分：

1、 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2、 南區：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3、 東區：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3） 初賽及總決賽參賽隊伍演出順序由承辦單位或本會抽籤決定，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三、劇本規範：
    以詼諧、幽默的劇情呈現職場倫理、穩定就業或打工求職時可能遇到的狀況為主題，如職場對新鮮人的刻板印象、工作態度、職場禮儀、職場人際關係及就業法令知識等，以短劇演出的方式，引導青年正確的職業倫理與態度。
四、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自104年6月5日起至9月18日止，報名隊伍應備妥下列表件後，以親送或郵寄方式送至學校所轄之承辦單位(以郵戳為憑)。
1、報名表(附件1)，高中(職)限填1名指導老師。

2、參賽人員名冊(附件2)。

3、資格證明切結書(附件3)。

4、參賽人員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有註冊章)及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近3個月文件)。

5、印領清冊(附件4-1)。

（2） 報名表件一經送出，如欲更改，請於比賽10日前將變更文件送承辦單位辦理變更，經承辦單位同意後始得變更；如有資格不符或人員造假情事列為不符參賽資格。
（3） 由承辦單位審核參賽隊伍之資格，並於9月25日前通知參賽隊伍及本會審核結果；另安排競賽前領隊會議詳細說明競賽規則及注意事項。
 五、評分標準：
（1） 評審委員資格條件：
1、 各場初賽及總決賽評審委員由5人組成，其中外聘委員3人由承辦單位遴聘並於競賽2週前函報本會核備，另內聘委員2人由本會指派人員擔任。
2、 承辦單位應於競賽前召開評審委員會議。
（2） 評分項目及配分(附件5、附件6)：
1、 主題切合度(占40分)。
2、 演出完整度(占30分)。
3、 創意展現度(占20分)。
4、 團隊合作精神(占10分)。
（3） 其他評分標準及規定：
1、 參賽隊伍競賽成績依各評審委員總分之加總計算排名，如經上開計算有同分之隊伍，按下列比序方式計算(計算至小數點第2位)：

(1) 按比例最高之評分項目，各委員評分加總之平均分比序。

(2) 按比例次高之評分項目，各委員評分加總之平均分比序。

2、 初賽入圍及總決賽排名前3名之隊伍，若有評審委員半數以上同意「未符合表演水平」情形者，得以從缺方式評定。

3、 參賽人員應以各隊報名表件所列之參賽人員為限，倘是日演出人員不具參賽資格者或與報名表件記載不符者，當場取消參賽資格，參賽隊伍不得有異議。

4、 競賽時間分為道具擺置時間及演出時間，如次說明：

(1) 道具擺置時間：每隊以90秒為限，每超過1分鐘扣加總分數1分。

(2) 演出時間：

 eq \o\ac(○,1)每隊以9至10分鐘為限，每超過30秒扣加總分數1分，未逾9分鐘者不足1分鐘扣加總分1分(如未滿1分鐘者，以1分鐘計算)。
 eq \o\ac(○,2)計時標準：以演出之開始（含表演人員、聲音、影像等），為計時之開始；以表演者作表演結束之意思表示時，為計時之結束。 

六、活動流程：依各場次承辦單位實際公告為準。

08:30-09:30報到

09:30-10:00開幕式

10:00-12:00高中(職)組爭霸戰

12:00-13:00午餐時間

13:00-15:00大專組爭霸戰

15:00-17:00閉幕式(頒獎)

7、 獎勵方式：
（1） 初賽：各區初賽承辦單位應依分區競賽組別取成績前2名之隊伍入圍總決賽。

（2） 總決賽：依競賽組別總分數各取前3名及1名特別獎項（最佳團隊合作獎），頒發獎金及獎盃配置如下表：
1、 前3名獎金：
	獲勝等第
	獎金
	獎勵品

	第一名
	80,000
	獎盃1座

	第二名
	50,000
	獎盃1座

	第三名
	30,000
	獎盃1座


2、 特別獎項：
	其他獎項
	獎金
	獎勵品

	最佳團隊合作獎
	10,000
	獎盃1座


8、 參賽隊伍補助項目：
(1) 初賽：提供每參賽隊伍演出及交通補助費計新臺幣1萬5,000元整(含道具製作費及交通補助費等)。

(2) 總決賽：

1、 演出補助費：每參賽隊伍補助新臺幣1萬元整。

2、 交通補助費：每參賽人員依臺鐵自強號票價核實支給。

3、 住宿補助費：每參賽人員至多申請新臺幣1,200元整(依憑撥付)。

8、 經費補助及核銷

1、 本計畫係為全額補助且依憑核實支給。其補助項目如場地及佈置費、演出及交通補助費、評審出席及交通費、餐費(盒)、初賽-社會參與證明書、意外保險費、影(攝)音響設備費、攝錄影及剪接費用、印刷費、文宣費(含模彩品)、表演費及主持人費用、總決賽獎金(盃)與住宿費、雜支及其他必要性支出等項目，除本計畫文宣設計費(含主視覺設計、邀請函設計及海報編製與寄送)係由本會編製外，請依活動內容編列必要性支出項目。

2、 經費核撥：活動經費採一次性撥付，本會將報請審計部同意採以代收代付、就地審計方式辦理。

3、 經費核銷及結報：
(1) 承辦單位應於活動完竣2個月內完成結報事宜。
(2) 檢具費用支出(結報)明細表（如附件7）及成果報告書（如附件8）等各式3份函送本會辦理經費核銷及結報事宜。

玖、其他配合事項
1、 參賽隊伍演出使用之音樂，得選用可公開播放之樂曲，如使用他人創作之樂曲，應取得公開播送之授權。
2、 請參賽隊伍自行準備(含搬運)服裝、音樂及道具，承辦單位將不提供相關協助工作。
3、 主持人朗誦參賽號次與隊名時，該隊參賽人員應即登台，呼號3次仍未登台者，以棄權論。
4、 參賽隊伍應服從評審委員之評判結果，如有疑義或抗議事項，須由領隊以書面提出(附件9)；抗議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之資格為限，並應於競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提出；未以書面方式或逾時提出者，不予受理。
5、 各組參賽者於競賽當日應攜帶學生證、健保卡或身分證等資料進行檢錄及驗證，參賽人員未帶身分證明文件，經告知補驗時起1小時內，應備齊證件向檢驗人員補繳驗正；逾時未驗，則其比賽成績不予計分。（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原件）。
6、 參賽人員報名時須簽署資格證明切結書，若查有人員冒名頂替或以非原住民學生頂替等違規情形，經驗證結果屬實者，將撤銷比賽資格並全數追回相關補助費用。
7、 本會保有比賽規則及活動相關規定之釋義權。
8、 活動當日請參與活動之學生填寫滿意度調查表(附件10)，本調查統計將作為本活動未來辦理之修正指標。

壹拾、預期效益
1、 透過「演中學」方式來學習職場工作核心價值觀，以寓教於樂短劇比賽呈現原住民青年投入職場的態度，在歡樂氣氛中奠定就業正確態度與知識。

2、 完成辦理初賽3場及總決賽1場共計4場次活動，提高原住民青年職場就業議題之關注，並宣導正確之職場態度與期待。
3、 預估參賽及觀禮人數約1,100人次（初賽每場預計250人、總決賽預計350人）。

壹拾壹、附則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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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南區競賽行程及交通路線圖
	時 間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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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30
	報到(比賽順序抽籤)
	

	09:30-10:00
	開幕式
	

	10:00-12：00
	高中(職)組爭霸戰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30
	大專組爭霸戰
	

	  15:30-16:30
	填寫問卷調查
	

	16:30-17:00
	摸彩活動及

成績揭曉                ~頒獎~ 
	

	17:00-
	            ~ 賦  歸 ~ 
	


活動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林森校區表演廳(90004屏東市民生東路51號)

(國議廳位於編號9之智耕樓地下室)
[image: image2.emf]
最終爭霸戰競賽行程及交通路線圖
	時 間
	活動內容

	08:30-09:30
	報到/評審會議

	09:30-10:00
	開幕式
	1.輔大原住民學生樂舞表演

2.來賓長官致詞

3.競賽規則說明

	10:00-12:00
	高中(職)組爭霸戰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大專組爭霸戰

	15:00-17:00
	閉幕式(頒獎)


活動地點：輔仁大學學校天主教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國璽樓1樓國際會議廳

(2420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報    名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賽組別
	□高中(職)組    □大專組 
	學校名稱
	

	報名場次
	□北區  □南區  □東區
	
	

	短劇名稱
	

	團隊組成
	□自行組隊  □        社團
	演出人數
	

	指導老師

(高中職組填寫)
	
	學校電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劇情大綱： 



	資格審核項目：

	項次
	評分標準
	說      明
	得    分
	總    分

	1
	參 與 度
	原住民學生參與度給分(占80%)

8人為72分，每逾1人加2分
	
	

	2
	主 題 性
	主題切合度及完整度(占20%)
	
	

	3
	創 意 度
	創意展現度(加分10%)
	
	

	※前3項加總須達80%(含)以上，如有同分以第3項分數為依據，原則1校報名1隊，得視報名情形放寬。

審核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原因: □人數不足 □未切入主題  □其他                        )

	審核人員：                      審核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參賽人員名冊

	參賽組別
	□高中(職)組      □大專組 

	報名場次
	□北區   □南區   □東區

	學校名稱
	
	表演人數
	            人

	短劇名稱
	

	帶隊老師或聯絡人
	
	連絡電話
	

	編號
	隊 員 
	性別
	族群
	科系/年級
	 角色分配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報名注意事項：
參賽人員需檢附:

1.學生證正反影本（需蓋註冊章）。   2.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近3個月之文件）。 

3.參賽人數為8-12人。             4.資格證明切結書。            5.印領清冊。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資格證明切結書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系所及年級

連絡電話
簽名
本校學生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如經主(承)辦單位查驗參加學生資格不符之情事，將立即取消該團隊之參賽或獲獎之資格，並退還本會補助之相關費用、獎金及獎項。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初賽印領清冊
參賽學校：                              申領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序號

姓名
身  分

證字號
戶籍地址

演出及交通

補 助 費

簽      名
1
元

2
元

3
元

4
元

5
元

6
元

7
元

8
元

9
元

10
元

11
元

12
元

合     計
新臺幣              元整
備註：1.參賽隊伍報名時僅需填妥姓名、身分証字號及戶籍地址等相關資料。

2.初賽：每一參賽隊伍演出補助費(含道具製作費及交通補貼費等)，皆由承辦單位經審查後填寫。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評分表

	項目
	評分(%)
	評分內容說明
	分數

	主題切合度
	40%
	1.主題切合度
2.主題表達完整、鮮明度
3.主題是否淺顯易懂
	

	戲劇內容相關
	30%
	1.表演流暢度
2.表演編排之風格特色
3.演出時間是否合於規定時間內
4.視覺呈現完整性及道具製作
5. 服裝是否搭配主題
	

	創意展現度
	20%
	1.主題創意
2.劇情安排創意展現
3.是否有令人深刻印象的橋段
	

	團隊合作精神
	10%
	1.團隊默契展現
2.團隊分工狀況
3.團隊情緒與氛圍。
	

	總分
	

	評審簽名
	


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申　訴　書
	申訴單位
	

	競賽組別
	 □高中(職)組　　　　□大專組

	申訴事由
	 □競賽規則、秩序　　□參賽人員資格

	申訴事實
	

	單位領隊
	(簽章)
	送交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評議結果
	

	評審委員會

簽章
	


附註：

（1） 參賽隊伍應服從評審委員之評判結果，如有疑義或抗議事項，須由領隊以書面提出。

（2） 抗議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競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提出，未以書面方式或逾時提出者，不予受理。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滿意度調查表
	本表採不記名方式，請填寫完後同一交予領隊或老師，本會非常感謝您的熱烈支持，如有未盡滿意之處也請您不吝指教。謝謝。

	題號
	問  題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有待加強

	1
	您對於本次活動之比賽場地安排，是否滿意?
	
	
	
	

	2
	您對於本次活動安排之出賽順序，是否滿意?
	
	
	
	

	3
	您對於活動安排之主持與表演，是否滿意?
	
	
	
	

	4
	您對於活動安排之初(決)賽日期與時間，是否滿意?
	
	
	
	

	5
	您對於活動之工作人員態度表現，是否滿意?
	
	
	
	

	6
	您對於活動安排之整體規劃動線與硬體設備，是否滿意?
	
	
	
	

	7
	如果明年度本會再次舉辦類似活動，您是否仍會主動報名參加?
	
	
	
	

	8
	您認為本次活動對原住民青年之職場態度，是否有幫助?
	
	
	
	

	對於本活動，您認為還有哪些是有待改進的，請填入以下空白?


◎請參賽隊伍之領隊或老師同一收齊後交至貴臺處，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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